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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的决定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 国家
提倡适龄婚育、 优生优育，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 国家采取财政、 税收、 保险、 教育、 住房、 就业
等支持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 教育负担。 “三
孩” 生育政策的实施， 将更好地缓解我国人口形势压
力。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生育孩子的成本却在逐年
增高，很多适龄职业女性既担心生育三孩会影响就业，
又忧虑养育孩子成本不菲。 不少家庭从政策放开时的
喜悦，转而陷入生、养成本皆高，难堪重负的纠结中。如
何采取有效办法，让好政策惠及民生，需要尽快制定完
善的政策、 配套的措施并落地实施。 这需要各方面加
大工作力度， 有效增加生育、 养育、 教育以及医疗资
源的供给， 降低生育负担， 完善生育、 养育的公共服
务， 并保障女职工合法休假与就业的权利。

政策仍需配套措施，方可落地见效

理论
圆桌

某大型医美企业HR艾米———
建议保障女职工应有的权利

之前， 企业曾经有过产假两
年的规定， 但是 “二孩” 生育政
策出台后， 这个措施逐渐取消。
一方面是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
人员流失。 因为女职工休产假期
间， 企业必须要招聘其他人员填
补该员工的位置， 无形中会多支
出一份薪水。 而有些女职工休够
两年产假后 ， 因为无法适应工
作 、 无人照看孩子等原因会辞
职； 另外一方面是女职工的意愿
有了变化， 越来越多希望重返职
场的女职工不想休长产假。

医美行业这几年发展迅速，
新理念、 新技术、 新产品层出不
穷， 休息两年的职工基本上跟新
职工没有太大差别了。 重返岗位
时， 她们会很吃力， 一切都要从

头开始， 这也不利于她们自己的
职业发展。

作为企业， 肯定会遵守国家
规定， 平等对待未生育职工以及
生育了一胎、 二胎、 三胎的职工，
保障她们应有的权利。 但是 ， 目
前， 企业也没有更多的政策来支
持员工生育三胎。 其实， 职工到
底要生育几个孩子， 归根结底是
员工个人的选择。 他们面临的难
题 ， 比如 ， 养育孩子的成本过
高， 学龄前的孩子无人照顾等更
多需要政策层面以及社会的支
持。 如果国家出台政策要求企业
配合， 我们肯定会无条件执行。

某医疗器械公司HR周杰———
希望出台对企业的补贴政策

在“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
在求职过程中， 相比男性会受到
更多歧视。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 如果女性的心思在家庭上，
在孩子身上， 分给工作的精力就
会减少， 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而
其他的工作， 比如需要加班、 出
差的， 她们也无法胜任。

相对于女职工在工作上较多
的不确定性， 男职工的状态则会
更加稳定， 尤其是已婚已育的男
职工 。 此外 ， 他也注意到 “95
后” 这一代人， 期望价值观和执
行价值观非常统一 。 他们怎么
想， 就会怎么做， 比如他们的婚
恋、 生育观念会更加开放， 很多
人选择不婚 ， 或者结婚后选择
“丁克”。 他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放在工作上。

如果希望女性在职场上不受
歧视， 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出台
对企业的补贴政策。 比如企业有
多少生育女性， 可以按照比例，
减免生育保险金。

““三三孩孩””生生育育政政策策放放开开后后，，
如如何何提提高高女女职职工工生生育育意意愿愿？？

【现状】

������岳玲： 生育一直是女性职业
发展的一道坎， 其对职业发展的
影响、 生育成本、 工作与家庭的
压力平衡等都或多或少对女性的
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首先是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
响。 怀孕对女性身体及心理的影
响是巨大的， 导致部分职工不适
合原先的工作岗位， 从而需要在
怀孕期做出岗位调整。 我国 《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也明确
了孕期、 产期、 哺乳期禁忌从事
的劳动范围。 岗位调整导致原先
的职业发展暂停， 同时可能带来
薪酬的调整。 还有部分用人单位
存在就业性别歧视， 比如将学习
培训、 晋升机会优先给男性而不
考虑生育期的女性等。 再有就是
休产假必然要离开工作岗位一段
时间， 单位为了弥补空缺可能用
其他人来代替， 这导致女职工返
岗后无法回到原岗位等问题。 我
国部分地方产假时间较长 （目前
是从98天到365天不等）， 也可能
造成女职工返岗后的知识技能落
后， 无法适应工作需要等问题。

其次是养育三孩的成本。 先
说生育医疗费用，根据我们最近
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所
花费的生育医疗费在8000元以上
的占23%， 花费在4000元以上的
约占60%。 对于一部分职工而言，
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如果女职
工或者其配偶参加了生育保险，
那么能报销一部分；如果未参加，
法律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但
在现实中很少能实现。 还有就是
生育期间的工资收入，按照现行
规定，如果女职工本人参加了生
育保险，产假期间可以领到一定
数额的生育津贴。 但根据我们的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每月领到
的生育津贴金额比较低，2000元
以下的约占62%， 其中1000元以
下的约占36%。 还有养育孩子的
成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
教育投入的加大，再加上可能产
生的家政服务，都让人们对养育
三孩的高额费用望而却步。

第三是工作和家庭压力的平
衡。 在我国， 家庭仍是育儿的主
体， 如果没有老人照应就得依靠
夫妻双方或者家政服务。 由于各
种历史 、 文化 、 社会等因素影
响， 我国女性实际上比男性承担
了更多的育儿责任， 这使得女职
工在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下负重
前行。

金晓莲： “三孩” 生育政策
提出之后， 对于企业来说确实会
产生不小的压力和问题。 首先是
女职工的保护和经营效益的统一
问题 。 要落实 “三孩 ” 生育政
策， 必然牵涉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问题 。 女性因为担负着生育职
能， 所以当一个职场女职工从开
始怀孕到哺乳期结束大约要两年
的时间，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她的
劳动关系受到特别保护， 但不可
否认的是多数女职工在 “三期”
劳动生产率会下降， 很可能因身
体原因无法完成原定的工作任
务， 特别是那些生产性企业的流
水线工人 、 某些窗口型服务行
业， 因此用人单位就需要在怀孕
女工所在岗位再安排一名劳动
者， 以保障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这段期
间不仅要负担怀孕女职工的正常
工资福利等待遇， 还要再额外支
付另外一个工人的工资。 用人单
位的劳动成本不仅不能减少，反
而要增加， 同时劳动者所创造的
产值却并没有增加。 企业追求经
营利益最大化与因女职工生育待
遇导致的经营成本加大之间的矛
盾， 也会造成用人单位为单纯追
求经营利益而侵害女职工的合法
权益的情况。 其次是男职工的陪
产假落实的问题。在“二孩”生育
政策实行之后，各地纷纷出台地
方政策鼓励生育， 其中就有男职
工的陪产假，也叫护理假。但是落
实陪产假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
题，陪产假到底该如何享受？所休
的假期是工作日还是自然日？陪
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如何计算，
这些都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机制，减轻用人单位压力
【解决思路】

岳玲： 如前所述， 生育保险
可以部分解决生育成本问题。 我
国 《社会保险法》 规定， 生育保
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 职工不缴
纳， 这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成本
负担。 部分用人单位为避免成本
而选择不缴纳， 从而伤害职工权
益。 为此， 应逐步建立生育成本
的社会分担机制， 由国家、 社会
等共同分担生育成本， 减轻用人
单位的压力。 由此引导企业不歧
视生育期女职工， 愿意接受女职
工， 逐步消除女职工因影响职业
发展而产生的生育顾虑。

其一， 科学设置产假时长，
探索实施共同育儿假， 推动男女
家庭责任共担产假主要用于产妇
的身体恢复， 可以根据医学规律
科学设置其长度， 产假应与照顾
婴幼儿的育儿假区分开来 。 目
前， 有部分人支持将产假延长到
3年， 其实是混淆了产假与育儿
假， 并且在机制上将育儿责任压
在女性身上， 是不妥当的。 应借
鉴国外经验， 探索实施共同育儿
假， 假期可以给到父母双方， 让
男女共担育儿责任， 这样不仅更
有利于婴幼儿的生产， 也有利于

进一步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其二， 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

面，提高生育保险待遇。尽管我国
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
是失业女性、农村就业女性、灵活
就业女性等还未纳入其中， 应逐
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将所有在
职女性劳动者纳入生育保险的保
障范围， 进而扩展到所有生育妇
女。 再就是进一步提高生育医疗
费报销的比例或者额度， 通过生
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合并实施提
高生育医疗费报销的便利性，放
开生育津贴发放的相关限制，提
高生育津贴的金额。 逐步消除女
职工在生育成本上的顾虑。

其三， 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
服务体系，减轻育儿压力。“三孩”
生育政策是关乎国家社会发展的
大事， 而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
小事。 应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不断
完善公共性、 普惠性的托育服务
体系，以更安全的环境、更科学的
照护、 更低廉的价格满足家庭的
托育需要，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金晓莲： 政府出台男职工的
陪产假， 既是女性生育后的客观
需要， 比如办理有关出生证、 落

户口等等事务都得有人去办理，
这些工作往往是得男方去办， 也
是我们这些年倡导的男性参与到
生育和抚养婴儿过程的考虑， 尽
管男性不需要经历 “十月怀胎一
朝分娩”， 但是作为丈夫和父亲，
男性需要更多的参与到照顾和抚
育婴儿的过程中。 因此就更需要
在政策中明确的规定男职工陪产
假的内容。 比如要明确这假期是
自然日还是工作日。 再有一点，
因为现行的生育保险政策中， 男
职工陪产假期间的工资是由用人
单位负担的， 没有纳入到生育保
险的保障范围。 要知道， 用人单
位缴纳生育保险可是以全体职工
的工资总额为缴费基础的， 也就
是说企业要给男职工缴纳生育保
险， 但是却没能享受生育保险待
遇。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 但是由于目前执行的
是有关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制度，
因此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生育期间
的保障。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 目
前的生育待遇只解决了生育医疗
费用， 因此要考虑增加有关灵活
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的内容。

【职工心声】


